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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非公用土地配合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 

壹、 前言 

臺灣日據時期測繪之地籍原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遭炸毀，光復後

係以日據時期地籍原圖描繪裱裝而成之副圖辦理地籍管理。此類地籍圖使

用迄今已逾百年，因年代久遠，致圖紙伸縮、破損嚴重，且因土地分割、

天然地形變遷及人為界址變動等影響，常有圖、地、簿不符情形，加上施

測當時受技術、設備及比例尺過小之影響，精度難以適應時代需求，影響

公私財產權益甚鉅，爰由地政機關實施地籍圖重測，以維地籍之正確。地

籍圖重測工作為持續性業務，中央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逐年分區域辦理

中，範圍內本署經管之國有非公用土地，依法應配合辦理各項作業。為方

便同仁作業及提高效率，爰編訂本作業手冊，以為參考。 

 

貳、 法令依據 

一、 土地法第 46條之 1、第 46條之 2、第 46條之 3、第 59條 

二、 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一至第四十六條之三執行要點第 1 點、第 2 點、

第 4點至第 8點、第 10點、第 11 點、第 14 點至第 17 點、第 22 點、

第 25點 

三、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68條至第 105條、第 161條至第 187條、第 191

條至第 193 條、第 194 條之 1、第 197 條、第 199 條、第 201 條、第

201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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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作業流程 

一、 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地籍圖重測程序、重測單位辦理事項、本署各

分署、辦事處應辦理及注意事項，以及相關法規及函釋如下：  

程序 
重測單位 

辦理事項 

本署各分署、辦事處 

應辦理及注意事項 

相關法規 

及函釋 

1. 劃定重測

地區 

1. 公布地籍圖重測

（下稱重測）區範

圍後，舉辦作業宣

導會，使土地所有

權人瞭解重測之

意義及地籍調查

測量前後應注意

配合事項，並主動

埋設及維護界標。 

2. 舉辦公有土地管

理機關座談會，就

各單位間應配合

事項予以協調溝

通。 

1. 接獲重測作業宣導會通知書或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座談會開會

通知時，應即函請提供重測區範

圍內本署經管國有土地清冊。取

得清冊後，並篩選範圍內國有非

公用房屋，於國有非公用財產管

理系統（下稱管理系統）「P 他機

關主辦業務－A重測」辦理案件

收件作業。 

2. 案件收件後，倘接獲該重測範圍

變動通知，且範圍內本署經管國

有房地標的有增減時，應配合於

管理系統該列管案件之標的予

以新增或刪除。 

1. 土地法第 46條之 1。 

2.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 184 條至第 187

條。 

3. 土地法第四十六條

之一至第四十六條

之三執行要點第 1

點及第 2點。 

2. 地籍調查 1. 定期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前往土地

現場，就土地坐

落、界址、原有面

積、使用現況及其

所 有 權 人 之 姓

名、住所、有無設

定他項權利等事

項予以調查後，查

註於地籍調查表

內，作為界址測量

之依據。 

2. 重測時土地所有

權人應於地政機

關通知地籍調查

之期限內，自行設

立界標，並到場指

界。逾期不設立界

標 或 到 場 指 界

者，得依下列順序

逕行施測： 

(1) 鄰地界址。 

(2) 現使用人之指

1. 接獲重測單位重測地籍調查通

知書時，查明重測範圍內國有非

公用土地及房屋是否已納入管

理系統重測案件列管，倘否，應

於管理系統新增納管。 

2. 函復重測單位指派配合辦理地

籍調查人員名單。 

3. 為避免因未到場指界，遭重測單

位依土地法第 46 條之 2 規定，

以鄰地界址或現使用人之指

界，逕行施測，影響國產權益，

及為保有土地法第 46 條之 3 聲

請異議複丈之權利，奉派配合辦

理地籍調查人員應依通知之地

籍調查時間至現場指界，並於重

測地籍調查表認章。倘囿於勘查

人力不足，應事先與重測單位協

調分時分段辦理或辦理方式。 

4. 不明瞭四至界址，致未能指界

者，以「參照舊地籍圖待協助指

界」辦理指界。 

5. 國私共有土地或與他公有機關

共有之土地，指界時倘他共有人

1.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 79 條至第 88

條、第 191 條至第

193 條。 

2. 土地法第四十六條

之一至第四十六條

之三執行要點第 4

點至第 8 點、第 10

點及第 11點。 

3. 內政部 81 年 9 月 2

日台（81）內地字

第 8111239 號 函

示，共有土地界址

糾紛，經調解成立

者，其調解效力，

僅參加調解當事人

間受拘束。 

4. 內政部 95 年 11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84819 號 函

示，系爭土地業經

法院判決確定，嗣

後地政機關辦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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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重測單位 

辦理事項 

本署各分署、辦事處 

應辦理及注意事項 

相關法規 

及函釋 

界。 

(3) 參 照 舊 地 籍

圖。 

(4) 地方習慣。 

未能共同認定而發生指界不一

致者，仍主張以「參照舊地籍圖

待協助指界」指界，倘到場之共

有人無法自行協議後於 7日內認

定者，由重測單位依土地法第 46

條之 2 第 1 項各款規定逕行施

測。 

測時，土地所有權

人仍有到場址界之

義務；倘其指界不

一致，應依法院判

決確定之界址處

理。 

3. 地籍測量 精密導線測量、圖根

測量、都市計畫樁清

理、補建及聯測、戶

地測量、協助指界、

計算面積、製圖 

1. 接獲重測單位協助指界定期通

知書時，配合辦理協助指界事

宜。 

2. 土地界址爭議之處理： 

(1) 接獲重測單位通知協調會

時，原則主張以「參照舊地

籍圖待協助指界」之協助指

界結果為國有土地之界址。 

(2) 協調不成立，依土地法第 46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由重測

單位送請不動產糾紛調處委

員會訂期調處。 

(3) 接獲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

通知調處後，派員與會，原

則仍以「參照舊地籍圖待協

助指界」之協助指界結果為

國有土地之界址。 

(4) 接獲調處結果通知書，倘不

服調處結果，應於接到通知

書後 15日內，向法院提起確

認界址之訴，並於管理系統

加註「BP18 重測爭議、訴訟

中」。 

(5) 接獲當事人不服調處結果，

向法院提起確認界址之訴繕

本時，於管理系統辦理產籍

加註「BP18 重測爭議、訴訟

中」。 

(6) 確認界址之訴獲判決確定，

於管理系統辦理產籍加註

「BP20 重測爭議解決、訴訟

確定」及備註辦理情形，並

刪除產籍原加註「BP18 重測

爭議、訴訟中」註記。 

1. 土地法第 46 條之

2、第 59條。 

2.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 68 條至第 78

條、第 89條至第105

條、第 194 條之 1、

201 條之 1。 

3. 內政部 81年 11月 3

日台（81）內地字

第 8113509 號 函

示，重測時，土地

界址糾紛，向法院

提起確認所有權之

訴，案經最高法院

判決確定，得依據

法院判決，辦理土

地標示變更登記。 

4. 成果檢核 成果檢核 無配合辦理事項。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19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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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重測單位 

辦理事項 

本署各分署、辦事處 

應辦理及注意事項 

相關法規 

及函釋 

5. 異動整理

及造冊 

土地登記機關定期

將異動有關資料送

重測作業單位辦理

異動整理作業，並編

造清冊。 

無配合辦理事項。  

6. 繪製公告

圖 

依據控制點坐標

檔、都市計畫樁位坐

標檔、宗地資料檔、

地號界址檔、界址坐

標檔等基本資料

檔，經作必要之繪圖

整飾後，利用自動繪

圖儀展繪地籍藍曬

底圖，複製成地籍公

告圖或直接繪製於

圖紙供重測結果公

告之用。 

無配合辦理事項。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161 條至第 183條。 

7. 公告通知 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應於適當處所設

置「地籍圖重測結果

公告閱覽處」，將該

年度重測所編造之

各種清冊、地籍公告

圖及地籍調查表，以

展覽方式公告 30

日，並以書面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前往閱

覽，使土地所有權人

瞭解重測結果，對有

異議之處，適時提出

異議複丈申請，以保

障其自身權益。 

1. 接獲地方政府重測土地標示變

更結果通知書時，應即於管理系

統異動案件狀態為「10-公告

中」。 

2. 查對重測前、後面積增減有無超

出法定公差之情形，分析重測

前、後地籍圖坵塊形狀及關係位

置有無變動，必要時至重測單位

閱覽地籍公告圖，如經分析重測

結果涉有測量錯誤者，應於公告

期間內提出書面異議或聲請異

議複丈。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199 條。 

8. 異議處理 土地所有權人認為

重測結果有錯誤，除

未依土地法第 46 條

之2之規定設立界標

或到場指界外，得於

公告期間內，以書面

向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異

議，並申請複丈（得

委任所屬土地登記

機關辦理），複丈結

1. 就重測後面積減少部分，於公告

期間內繕造異議土地清冊向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異

議，並請其查明面積減少或坵形

改變之原因。除經重測單位查復

為原地籍圖誤謬、圖紙伸縮摺

疊、面積計算錯誤及圖幅接合等

非屬測量錯誤原因所致外，應於

公告期間向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聲請異議複丈，釐清是否

確為測量錯誤。 

1. 土地法第 46條之 3。 

2.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 201條。 

3. 土地法第四十六條

之一至第四十六條

之三執行要點 14點

至第 1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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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重測單位 

辦理事項 

本署各分署、辦事處 

應辦理及注意事項 

相關法規 

及函釋 

果有錯誤者，應更正

有關簿冊圖卡後，辦

理土地標示變更登

記。 

2. 對複丈結果不服，或公告期滿完

成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後，對重測

結果不服者，向法院提起確認界

址之訴，並於管理系統辦理產籍

加註「BP18 重測爭議、訴訟中」

及備註辦理情形。 

3. 確認界址之訴獲判決確定，於管

理系統辦理產籍加註「BP20 重

測爭議解決、訴訟確定」及備註

辦理情形，並刪除產籍原加註

「BP18 重測爭議、訴訟中」註

記。 

9. 土地標示

變更登記 

重測之結果，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依土地法第 46 條

之 3規定公告期滿，

土地所有權人逾公

告期間未申請異議

複丈，或經複丈結果

無誤，或複丈發現錯

誤而經更正確定

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重測

結果辦理標示變更

登記，並將登記結果

以書面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限期申請換

發書狀。 

1. 重測結果公告期滿確定，應即於

管理系統辦理產籍更新異動（異

動產籍之辦理原則詳二、附表）

及結案作業。 

2. 完成產籍重測更新異動後，移各

業務單位續處。 

3. 重測界址爭議尚未解決，經地政

機關於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

項加註「本宗土地重測界址爭議

未解決」之土地，應依重測後土

地標示辦理產籍更新異動，土地

面積仍登錄重測前之面積，並加

註「BP01 涉重測界址爭議面積

未定，暫以重測前面積登錄」，

再辦理結案作業。俟重測面積確

定，應釐正土地面積，辦理產籍

加註「BP20 重測爭議解決、訴

訟確定」及備註辦理情形，並刪

除產籍原加註「BP18 重測爭

議、訴訟中」及「BP01 涉重測

界址爭議面積未定，暫以重測前

面積登錄」註記。 

4. 地籍圖重測結果經地方政府依

法予以撤銷，並經地政機關辦竣

撤銷登記，回復原標示狀態後，

應即依登記結果，於管理系統將

標示及各錄面積更正為重測前

標示及各錄面積，並加註代碼

「BP21 重測成果撤銷，回復原

標示」，俟重測單位重新辦理地

籍圖重測，再重新辦理重測案件

1. 土地法第四十六條

之一至第四十六條

之三執行要點第 22

點、第 25點。 

2. 內政部 88 年 8 月 5

日台 (88)內地字第

8886423 號函示，撤

銷重測成果，重新

辦理地籍圖重測其

標示變更登記處理

方式。 

3. 本署 99年 2月 1日

台財產局接字第

09900015290 號函

示，地政機關因重

測界址爭議未解

決，土地登記面積

暫為「0」之產籍異

動方式。 

4. 內政部 102年 9月 6

日 台 內 地 字 第

1020292617 號 函

示，重測期間界址

爭議尚未解決之土

地，其土地登記簿

標示部面積登錄方

式。 

5. 本署 108年 11月 18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830003170 號函

送 108 年 10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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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重測單位 

辦理事項 

本署各分署、辦事處 

應辦理及注意事項 

相關法規 

及函釋 

收件作業。 日「研商國有非公

用不動產勘查作業

程序修正事宜」會

議紀錄五、結論

（三）經地政機關

辦理地籍圖重測登

記後，運用管理系

統異動產籍之辦理

原則。 

10. 複（繪）

製地籍

圖 

重測結果公告確定

後，依據異議處理後

之基本資料檔，繪製

地籍圖（或直接修正

已繪製之地籍藍曬

底圖）、段接續一覽

圖及地段圖，以供地

籍管理之用。 

無配合辦理事項。  

 

二、 附表：國有非公用土地經地政機關辦理地籍圖重測登記後，運用管

理系統異動產籍之辦理原則 

登記前、後 產籍異動方式 

面積相等 
登記前為1錄 登記前資料複製到登記後地號。 

登記前為多錄 登記前各錄資料分別複製到登記後地號各錄。 

面積增減 

登記前為1錄 
1. 以登記後面積辦理登錄。 

2. 登記前資料複製到登記後地號。 

登記前為多錄 

1. 以登記後面積辦理登錄。 

2. 登記前各錄資料分別複製到登記後地號各錄。 

3. 面積增加或減少部分之配賦順序： 

(1) 管理區分為待勘查、閒置或保留（不包含子管理區分為經

核定暫不處分、同意使用、綠美化、促進環境保護及文化

資產認養維護）。 

(2) 管理區分非屬具合法使用關係者，如占用。 

(3) 管理區分為待處理或具合法使用關係者，如出租、借用、

委託經營等。 

4. 同一順序有 2 錄以上，依各錄登記前面積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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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管理系統應辦理事項及產籍加註代碼表 

程序 加註時機 
新管理系統 

應辦理及加註事項 
舊管理系統加註事項 

1. 劃定重測地

區 

接獲重測作業宣導會通

知書或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座談會開會通知時。 

辦理案件收件作業。 0XC01 重測 

「○○年度地籍圖重

測」 

3. 地籍測量 接獲重測單位通知召開

土地界址爭議協調會

時。 

－ 

03C03 重測界址爭議 

不服調處結果，向法院

提起確認界址之訴。 

1. 加註「BP18 重測爭議、

訴訟中」及備註辦理情

形。 

2.  確認界址之訴獲判決確

定，產籍加註「BP20 重

測爭議解決、訴訟確定」

及備註辦理情形，並刪除

產籍原加註「BP18 重測

爭議、訴訟中」註記。 

03C04 確認界址之訴 

接獲當事人不服調處結

果，向法院提起確認界

址之訴繕本。 

7. 公告通知 地籍圖重測結果公告。 異動案件狀態為「10 公告

中」。 

03C05 重測公告期間 

8. 異議處理 對異議複丈結果不服或

公告期滿完成土地標示

變更登記後對重測結果

不服，向法院提起確認

界址之訴。 

1. 加註「BP18 重測爭議、

訴訟中」及備註辦理情形 

2. 確認界址之訴獲判決確

定，產籍加註「BP20 重

測爭議解決、訴訟確定」

及備註辦理情形，並刪除

產籍原加註「BP18 重測

爭議、訴訟中」註記。 

03C04 確認界址之訴 

9. 土地標示變

更登記 

重測結果公告期滿確

定。 

辦理產籍更新異動及結案

作業。 

0XC98 重測公告確定 

辦竣重測登記，惟重測

界址爭議尚未解決。 

1. 辦理產籍更新異動及加

註「BP01 涉重測界址爭

議面積未定，暫以重測前

面積登錄」，再辦理結案

作業。 

2. 重測面積確定，應釐正土

地面積，辦理產籍加註

「BP20 重測爭議解決、

訴訟確定」及備註辦理情

形，並刪除產籍原加註

「BP18 重測爭議、訴訟

03C01 涉重測界址爭

議面積未定，暫以重測

前面積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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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加註時機 
新管理系統 

應辦理及加註事項 
舊管理系統加註事項 

中」及「BP01 涉重測界

址爭議面積未定，暫以重

測前面積登錄」註記。 

地籍圖重測結果經地方

政府依法予以撤銷，並

經地政機關辦竣撤銷登

記，回復原標示狀態

後。 

1. 將標示及各錄面積更正

為重測前標示及各錄面

積，並加註代碼「BP21

重測成果撤銷，回復原標

示」。 

2. 重測單位重新辦理地籍

圖重測，於管理系統重新

辦理重測案件收件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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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件 

一、 土地法第 46條之 1、第 46條之 2、第 46條之 3、第 59條 

二、 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一至第四十六條之三執行要點第 1 點、第 2 點、

第 4點至第 8點、第 10點、第 11點、第 14點至第 17點、第 22點、

第 25點 

三、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68 條至第 105 條、第 161 條至第 187 條、第 191

條至第 193 條、第 194 條之 1、第 197 條、第 199 條、第 201 條、第

201條之 1 

四、 內政部 81年 9月 2日台（81）內地字第 8111239號函 

五、 內政部 81年 11月 3日台（81）內地字第 8113509號函 

六、 內政部 88年 8月 5日台(88)內地字第 8886423號函 

七、 內政部 95年 11月 29日台內地字第 0950184819號函 

八、 本署 99年 2月 1日台財產局接字第 09900015290號函 

九、 內政部 102年 9月 6日台內地字第 1020292617號函 

十、 本署 108 年 11 月 18 日台財產署接字第 10830003170 號函送 108 年 10

月 17日「研商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勘查作業程序修正事宜」會議紀錄 



第 46-1 條

第 46-2 條

第 46-3 條

第 59 條

條號查詢結果

法規名稱： 土地法 EN

法規類別： 行政 ＞ 內政部 ＞ 地政目

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因地籍原圖破損、滅失、比例尺變更或其他重大原

因，得重新實施地籍測量。

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自行設

立界標，並到場指界。逾期不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得依左列順序逕行

施測：

一、鄰地界址。

二、現使用人之指界。

三、參照舊地籍圖。

四、地方習慣。

土地所有權人因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發生界址爭議時，準用第五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處理之。

重新實施地籍測量之結果，應予公告，其期間為三十日。

土地所有權人認為前項測量結果有錯誤，除未依前條之規定設立界標或到

場指界者外，得於公告期間內，向該管地政機關繳納複丈費，聲請複丈。

經複丈者，不得再聲請複丈。

逾公告期間未經聲請複丈，或複丈結果無誤或經更正者，地政機關應即據

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

土地權利關係人，在前條公告期間內，如有異議，得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地政機關以書面提出，並應附具證明文件。

因前項異議而生土地權利爭執時，應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予

以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

理，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列印時間：109/12/01 16:12

AA7761
文字方塊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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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與前⾔ 查詢結果匯出 友善列印

► 解釋函令 1 筆

⼟地法第四⼗六條之⼀⾄第四⼗六條之三執⾏要點

法規樹狀查詢

狀態： 適⽤ 停⽌適⽤/廢⽌ 查詢

⼟地法第四⼗六條之⼀⾄第四⼗六條之三執⾏要點 》符合條件的條文共有 26 筆

中華⺠國102年2⽉7⽇內政部台內地字第1020090675號令修正發布第4點、第16點

第 1 點
重測區範圍之勘選，應於重測⼯作開始前半年，依下列原則，實地審慎勘選：
（⼀）地籍圖破損、誤謬嚴重地區。
（⼆）即將快速發展之地區。
下列地區不列入重測範圍：
（⼀）已辦理或已列入⼟地重劃、區段徵收或⼟地、社區開發且有辦理地籍測量計畫者。
（⼆）都市計畫樁位坐標資料不全者。
（三）地籍混亂嚴重，辦理重測確有困難者。

第 2 點
重測時段界之調整有下列情形之⼀者，調整範圍內之宗地應逕為分割測量：
（⼀）重測區之段界調整後，原為⼀宗⼟地跨越於⼆段者。
（⼆）段界線以公共設施預定地之界線調整者。
依前項逕為分割測量結果應通知⼟地所有權⼈。

第 3 點
會社名義登記之⼟地，地籍調查前應查明該會社管理⼈或股東住址通知之。

第 4 點
重測地籍調查時，到場之⼟地所有權⼈不能指界者，地籍調查及測量⼈員得參照舊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
料，協助指界，並依下列⽅式辦理：
（⼀）⼟地所有權⼈同意該協助指界之結果者，視同其⾃⾏指界。
（⼆）⼟地所有權⼈不同意協助指界之結果且未能⾃⾏指界者，應依⼟地法第四⼗六條之⼆第⼀項規定予
以逕⾏施測。
（三）⼟地所有權⼈不同意協助指界之結果⽽產⽣界址爭議者，應依⼟地法第四⼗六條之⼆第⼆項規定予
以調處。

第 5 點
⼟地所有權⼈未到場指界，或雖到場⽽不指界者，應依⼟地法第四⼗六條之⼆第⼀項各款之規定逕⾏施
測。

第 6 點
依⼟地法第四⼗六條之⼆第⼀項第三款參照舊地籍圖逕⾏施測者，應參照舊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料所⽰之
坵塊形狀及關係位置，實地測定界址，設立界標，逕⾏施測。

第 7 點
重測⼟地地形特殊，實地無法設立界標者，應於地籍調查表空⽩處註明其原因。

https://www.land.moi.gov.tw/law/lawcontext/105?LCID=33
https://www.land.moi.gov.tw/law/Resultdet1_rpt?LCID=33&lawname=%e5%9c%9f%e5%9c%b0%e6%b3%95%e7%ac%ac%e5%9b%9b%e5%8d%81%e5%85%ad%e6%a2%9d%e4%b9%8b%e4%b8%80%e8%87%b3%e7%ac%ac%e5%9b%9b%e5%8d%81%e5%85%ad%e6%a2%9d%e4%b9%8b%e4%b8%89%e5%9f%b7%e8%a1%8c%e8%a6%81%e9%bb%9e&lawOnOff=2
javascript:
https://www.land.moi.gov.tw/law/explainlist/105?lid=4549
AA7761
文字方塊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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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函令 2 筆

► 解釋函令 1 筆

► 解釋函令 3 筆

第 8 點
地籍調查時，⼟地所有權⼈依⼟地法第四⼗六條之⼆於現有地界線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者，不論其現有地
界線與地籍線是否相符，以其界標並指界之現有地界線辦理調查並施測。但相互毗鄰⼟地涉及不同使⽤分
區或使⽤地時，仍應依有關管制規定辦理。

第 9 點
司法機關因審判上需要，囑託提供舊地籍圖謄本時，仍應受理，惟應註明本宗⼟地因辦理重測時，界址爭
議未解決，本謄本僅供參考字樣。
司法機關受理經界訴訟事件，囑託地政機關以原地籍圖施測者，地政機關應予受理。但應將地籍調查表及
調處結果等資料影本以及辦理測量情形⼀併送請司法機關參考。

第 10 點
地籍調查時，雙⽅指界⼀致，惟於重測結果公告前⼀⽅認為指界錯誤⽽發⽣界址爭議者，得予協調，並依
下列⽅式處理：
（⼀）雙⽅達成協議者，依協議結果更正界址，並補正地籍調查表。
（⼆）雙⽅不能達成協議者，仍依原調查結果繼續進⾏重測程序。

第 11 點
公有⼟地之管理機關，於地籍調查時，應派員持具致地政機關函文到場指界。
前項公有⼟地管理機關函文影本應黏貼於地籍調查表背⾯。

第 13 點
都市計畫範圍內辦理重測時，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事先派員前往實地清查都市計畫樁位，如有湮沒損毀
者，應即補設，並將樁位坐標資料列冊送交地政機關。補設樁位⼯作，應於當年度四⽉底前完成，逾期未
完成者，該重測區得暫緩辦理。

第 14 點
重測公告期間，⼟地所有權⼈因⾯積增減提出異議時，應依⼟地法第四⼗六條之三第⼆項及第三項辦理。

第 15 點
重測異議複丈案件，應依地籍調查表所載界址辦理複丈。
重測成果公告期間申請異議複丈⽽公告期滿尚未處理完竣之⼟地，應按重編之段別、地號記載於登記簿之
標⽰部。標⽰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重測前⾯積、重測公告⾯積及加註本宗⼟地重測異議複丈處理中，其
實際⾯積以異議複丈處理結果為準字樣。

第 16 點
重測結果公告時，部分⼟地之界址爭議，尚未依⼟地法第五⼗九條第⼆項程序處理完畢者，應於公告文載
明重測地籍圖經公告期滿確定後，登記機關不得受理申請依重測前地籍圖辦理複丈。並附記下列⼟地因界
址爭議，正依法處理中字樣。
界址爭議經法院判決確定後，應即據以施測，並將施測結果公告。

第 17 點
重測結果公告期滿無異議者，即屬確定。⼟地所有權⼈或關係⼈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複丈更正。但⼟地標
⽰變更登記辦竣前，雙⽅當事⼈以指界錯誤書⾯申請更正，並檢附不影響雙⽅當事⼈以外之第三⼈權益之
切結書時，得予受理。其已辦竣⼟地標⽰變更登記者，應不准許。

https://www.land.moi.gov.tw/law/explainlist/105?lid=4553
https://www.land.moi.gov.tw/law/explainlist/105?lid=4559
https://www.land.moi.gov.tw/law/explainlist/105?lid=4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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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函令 1 筆

► 解釋函令 2 筆

第 18 點
核發重測前地籍圖謄本，應於謄本上註明原地籍圖已停⽌使⽤，本謄本僅供參考字樣。
前項重測前地籍圖已送內政部國⼟測繪中⼼或有關機關典藏者，其謄本由地政事務所向該機關洽取後核發
之。
當事⼈或利害關係⼈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重測地籍調查表等有關資料或卷宗，應依⾏政程序法第
四⼗六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19 點
因都市計畫樁位測釘錯誤，致使重測成果錯誤，經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法更正樁位坐標，地政機關應依更
正後樁位坐標辦理測量，並辦竣更正登記後，通知⼟地所有權⼈。

第 20 點
⼟地標⽰變更登記完竣後，發現原測量錯誤者，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百三⼗⼆條辦理測量成果更正
後，再辦理⼟地標⽰更正登記，並通知⼟地所有權⼈及他項權利⼈。⼟地所有權⼈及他項權利⼈如有異
議，應向司法機關訴請裁判。

第 21 點
共有⼟地於辦竣重測後，申請⼈始持重測前⼟地標⽰之⺠事確定判決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共有物分割複丈、
登記時，其重測後地籍圖形、⾯積與重測前不相符合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通知申請⼈應於⼀定期限內，就重測後結果檢具原全體共有⼈協議書，據以辦理。
（⼆）申請⼈逾期未檢具協議書者，應依法院判決意旨及有關圖說，以重測前地籍圖⾄實地測定界址點位
釘立界標，再以重測後地籍圖調製之⼟地複丈圖測取分割界址點，計算⾯積後辦理分割登記並將登記結果
通知有關權利⼈。
⼟地辦竣重測後，申請⼈始持重測前⼟地標⽰之⺠事給付確定判決申請⼟地分割登記者，應依前項規定辦
理。

第 22 點
⼟地標⽰變更登記辦竣後，應通知權利⼈限期檢附原權利書狀辦理加註或換發新書狀。權利⼈未能提出原
權利書狀者，應檢附未能提出書狀之理由之切結書換發。
依切結書換發者，應將重測前原權利書狀註銷並公告之。

第 23 點
重測後加註或換發之⼟地所有權狀，應附以地段圖。

第 24 點
加註或換發⼟地權利書狀時，原書狀背⾯附有甲式或⼄式建物附表者，應換發建物所有權狀。

第 25 點
重測期間發⽣界址爭議尚未解決之⼟地，應按重編之段別、地號記載於登記簿之標⽰部。標⽰部其他登記
事項欄註明重測前⾯積及加註本宗⼟地重測界址爭議未解決字樣，並通知⼟地所有權⼈。該⼟地俟界址爭
議解決後再辦理⼟地標⽰變更登記及加註或換發書狀。
前項重測界址爭議未解決前，權利書狀損壞或滅失，登記名義⼈依⼟地登記規則之規定申請權利書狀換給
或補給時，地政機關應予受理。

第 26 點
已辦理建物所有權第⼀次登記之建物，其基地標⽰於重測後已變更者，其測量成果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訂
正：

https://www.land.moi.gov.tw/law/explainlist/105?lid=4572
https://www.land.moi.gov.tw/law/explainlist/105?lid=5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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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標⽰按變更後標⽰訂正之。並辦理建物基地標⽰變更登記。
（⼆）建物位置圖依據重測後之地籍圖，按原測繪之建物相應位置比例訂正之。其情形特殊者，地政事務
所得視實際需要實地測繪之。
建物平⾯圖必要時得轉繪之。

第 27 點
重測區建物，不論其坐落基地有無界址爭議，建物所有權⼈申請核發該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時，應予受
理。



第 68 條

第 69 條

第 70 條

第 7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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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查詢結果

法規名稱：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法規類別： 行政 ＞ 內政部 ＞ 地政目

附檔： 附表：國界、行政區域界、段界、小段界圖例.PDF

附表：國界、行政區域界、段界、小段界圖例.DOC

戶地測量得以地面測量或航空攝影測量為之。

地面測量以數值法為主，並得視實際情形採圖解法為之。

航空攝影測量以解析法為主，並得視實際情形採類比法為之。

戶地測量，以確定一宗地之位置、形狀、面積為目的，並應依基本控制點

、加密控制點及圖根點施測之。

戶地測量時應先舉辦地籍調查，界址測量與地籍調查應密切配合。

戶地測量之比例尺如下：

一、二百五十分之一。

二、五百分之一。

三、一千分之一。

四、二千五百分之一。

五、五千分之一。

六、一萬分之一。

前項比例尺於特殊繁榮或荒僻地方得增減之。

戶地測量，必要時得同時測繪地形圖。如採航空攝影測量，並得繪製像片

圖。

高山峻嶺或礁嶼地區，得以基本圖、地形圖或航測照片等繪製地籍圖。

戶地測量採數值法測繪者，其圖根點至界址點之位置誤差不得超過下列限

制：

一、市地：標準誤差二公分，最大誤差六公分。

二、農地：標準誤差七公分，最大誤差二十公分。

三、山地：標準誤差十五公分，最大誤差四十五公分。

戶地測量採數值法測繪者，其界址點間坐標計算邊長與實測邊長之差不得

超過下列限制：

列印時間：109/10/23 15:05

AA7761
文字方塊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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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地：2 公分＋0.3 公分√S  (S 係邊長，以公尺為單位)

二、農地：4 公分＋1 公分√S

三、山地：8 公分＋2 公分√S

戶地測量採圖解法測繪者，其圖根點至界址點之圖上位置誤差不得超過零

點三毫米。

戶地測量採圖解法測繪者，圖上邊長與實測邊長之差，不得超過下列限制

：

一、市地：4 公分＋1 公分√S ＋0.02公分 M (S 係邊長，以公尺為單位

    ， M係地籍圖比例尺之分母)

二、農地：8 公分＋2 公分√S ＋0.02公分M

三、山地：13公分＋4 公分√S ＋0.02公分M

戶地測量之圖廓橫長為四十公分，縱長為三十公分。但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變更之。

戶地測量，應按全直轄市或縣 (市) 所劃定之段編定圖幅，由上而下，由

右而左，依序編定圖號。

地籍調查，係就土地坐落、界址、原有面積、使用狀況及其所有權人、他

項權利人與使用人之姓名、住所等事項，查註於地籍調查表內。

前項所有權人之土地界址，應於地籍調查表內繪製圖說，作為戶地界址測

量之依據。

（刪除）

地籍調查，以鄉 (鎮、市、區) 為實施區域。同一鄉 (鎮、市、區) 得參

酌自然界、顯明地界、土地面積、號數及使用狀況，劃分為若干段，段內

得設小段。

原有段界不宜於地籍管理者，得依前項規定調整之。

地籍調查，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於一定期限內會同辦理。

前項調查情形應作成地籍調查表，由指界人簽名或蓋章。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籍調查時到場指界，並在界址分歧點、彎曲點或其

他必要之點，自行設立界標。

到場之土地所有權人不能指界者，得由測量員協助指界，其經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者，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埋設界標。

土地所有權人逾前條第一項期限未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得依土地法第

四十六條之二第一項各款之規定逕行施測，其依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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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 條

第 92 條

第 93 條

者，並應埋設界標。

界址有爭議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土地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處理之。

土地所有權人因故不能到場指界、設立界標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他人辦

理。

共有土地之界址，得由部分共有人到場指界；到場指界之共有人未能共同

認定而發生指界不一致者，應由到場之共有人自行協議後於七日內認定之

。其未能於期限內協議者，依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二第一項各款之規定逕

行施測。                                                        

前項共有土地為公寓大廈基地並設有管理委員會者，其到場指界之通知，

得送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轉發各土地所有權人。

因法律行為或依法院判決、拍賣而取得之土地，尚未登記完畢者，權利人

得於地籍調查時敘明理由，檢附申請登記收件收據或其他有關文件，到場

指界。

土地所有權人住所遷移，或其他原因無法通知，或經通知未到場指界者，

應在地籍調查表內註明之。

地籍調查表應於戶地測量完竣後，由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永久保存

之。

戶地測量以圖解法為之者，其作業方法如下：

一、地籍調查。

二、展繪基本控制點、圖根點。

三、測量補助點。

四、界址測量。

展繪已知點，應依各點之縱橫坐標，就圖廓及方格網，按既定之比例尺，

嚴密施行，並以距離檢查之。其展繪誤差不得超過零點二毫米。

戶地測量採圖解法者，其已知點不敷需用時，得以平板儀採圖解交會法或

圖解導線法，測量補助點。

圖解交會法採前方交會或側方交會者，其觀測方向線應有三條以上，角度

應在三十度至一百二十度間，示誤三角形之內切圓直徑不得超過零點二毫

米。

圖解導線應於已知點間連接。其圖上閉合差，不得超過 0.2 毫米 √N （



第 94 條

第 95 條

第 96 條

第 97 條

第 98 條

第 99 條

第 100 條

第 101 條

第 102 條

第 103 條

第 104 條

N 為總邊數，N≦6），並應平均配賦於各點。

圖解法戶地測量應採光線法、導線法、半導線法、支距法或交會法施測。

但採導線法或半導線法者，應隨時檢查並閉合之。

戶地測量採數值法為之者，其作業方法如下：

一、地籍調查。

二、編定界址點號。

三、界址測量。

四、建立基本資料檔及展繪。

界址點號依下列原則編定：

一、界址點編號以阿拉伯數字編之。

二、每地段由１號開始，中間不空號，連續編號；如界址點漏編點號者，

    以已編號碼之次一號碼補編之。若一地段劃分為若干單元進行編號時

    ，後單元之起始號碼，應銜接前單元之終止號碼。

三、每一單元之點號，應自右而左，從上而下依”Ｓ“形順序編列之，不

    得重號。

戶地測量採數值法者，以光線法為主，並得視實地情形，採直線截點法、

導線法或交會法等為之。

數值法戶地測量應依基本控制點、加密控制點、圖根點或都市計畫樁測量

之成果觀測及計算之。

界址點之水平角觀測，應以精於 (含) 二十秒讀經緯儀，於一已知點上整

置，並標定較遠之另一已知點後，就每一界址點正倒鏡觀測一測回，施測

五至十點及觀測完畢後，應回歸至原標定之已知點，正倒鏡觀測檢查之，

其較差不得超過四十秒。

戶地測量得採自由測站法為之。

數值法戶地測量之縱橫坐標，計算至毫米止。

數值法戶地測量成果，除依第九十條之規定展繪外，得以自動繪圖儀展繪

之。

每宗地相鄰界址，應以直線聯結之，並儘量將各邊邊長予以實量後註明於

圖上。

前項相鄰界址如係弧形者，應以弧線聯結之。

宗地分屬二以上圖幅時，在圖廓外能測其整個形狀者，應測全之，如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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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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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3 條

第 16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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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其整個形狀者，應測至圖廓外二公分處止。

宗地測量完竣應編列暫編地號，記載於地籍調查表內。

製圖種類如下：

一、地籍圖。

二、地籍公告圖。

三、段接續一覽圖。

四、地段圖。

五、鄉 (鎮、市、區) 一覽圖。

六、直轄市、縣 (市) 一覽圖。

七、其他。

製圖應用之各種線號、符號及註記，適用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三十九

條、第一百四十條、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百四十四條及第一百四十八條

之規定。

直轄市、縣 (市) 及鄉 (鎮、市、區) 一覽圖所用圖式，除前條規定外，

應採用中央主管機關之地形圖圖式及其解說。

（刪除）

圖解法地籍圖得數值化為之。

圖解法地籍圖數值化之步驟如下：

一、圖籍資料清理及整飾。

二、數值化建檔。

三、面積計算。

四、成果檢核。

五、成果管理。

前項第五款成果，因原地籍圖破損、折皺或圖紙伸縮，致圖幅接合有困難

者，得實施圖幅整合。

圖幅整合之步驟如下：

一、加密控制測量。

二、圖根測量。

三、現況測量。

四、套圖分析。

五、坐標轉換。

六、成果檢核。

七、成果管理。

前項第五款之坐標轉換，得依第四條規定之測量基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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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法地籍圖數值化及圖幅整合方式，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作業手冊為

之。

圖解法之地籍圖應依地籍原圖同一比例尺複製之。

圖解法之地籍藍曬底圖應依地籍原圖同一比例尺複製，以標準圖廓坐標四

幅接合為一幅，並得視需要縮製如下：

一、地籍原圖為五百分之一者，縮製為二千五百分之一。

二、地籍原圖為一千分之一者，縮製為五千分之一。

地籍公告圖應依地籍藍曬底圖複製。但有特殊情形時，得酌量縮放之。

段接續一覽圖，應依地籍原圖縮製，並繪註本段範圍內地籍圖標準圖廓、

坐標、圖號、重要之道路、河流、建物及其名稱。

段接續一覽圖之比例尺如下。但必要時得變動之：

一、地籍原圖為五百分之一者，縮製為五千分之一。

二、地籍原圖為一千分之一者，縮製為一萬分之一。

段接續一覽圖與鄰段、鄉 (鎮、市、區) 、縣 (市) 界應將各類界標誌繪

上，並將鄰段、鄉 (鎮、市、區) 、縣 (市) 名稱，註記於適當位置，在

圖幅上方註記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區) 段地籍圖接續一覽圖，下

方註記比例尺，右側註記圖幅編號，在側註記測量日期。

地段圖應繪明本號地之地籍線及相鄰土地之界址。

每一宗地應發給土地所有權人一張地段圖，並將該宗地以記號區別之。宗

地過大者，得以能確認其土地坐落之該宗地附近之地籍圖影印發給之。

地段圖各宗地過大或過小時，得按原圖比例尺酌量放大或縮小，另行繪圖

。

鄉 (鎮、市、區) 一覽圖，應依地籍原圖縮製之，並將該鄉 (鎮、市、區

) 內之基本控制點、段界、村里位置名稱及河流、渠塘、道路等重要地物

繪註。

鄉 (鎮、市、區) 一覽圖之比例尺為二萬五千分之一。但得依各鄉 (鎮、

市、區) 之大小酌量調整之。

鄉 (鎮、市、區) 一覽圖應與鄰鄉 (鎮、市、區) 精密併接，其上方註記

某鄉 (鎮、市、區) 一覽圖，下方書原圖若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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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接之省 (市) 、縣 (市) 或鄉 (鎮、市、區) 名稱，應於其適當之位置

註記之。

直轄市、縣 (市) 一覽圖應繪縣 (市) 鄉 (鎮、市、區) 界線、道路、河

流、湖海、池渠及城鎮村落之位置，並參照地形圖補繪地形概況。

直轄市、縣 (市) 一覽圖，應依鄉 (鎮、市、區) 一覽圖縮製之，其上方

書某直轄市、縣 (市) 一覽圖，下方書原圖若干幅，比例尺為五萬分之一

。但得視其面積大小酌量調整之。

數值地籍測量之製圖，依基本資料檔按所需比例尺，以自動繪圖儀直接繪

製之。

數值地籍測量之製圖，以電腦繪製者，其地籍圖廓及宗地界線以黑色實線

繪製，未確定之界線界址，暫以黑色虛線繪製。

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因地籍原圖破損、滅失、比例尺變更或其他重大原

因，得重新實施地籍測量 (以下簡稱地籍圖重測) 。

地籍圖重測，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劃定重測地區。

二、地籍調查。

三、地籍測量。

四、成果檢核。

五、異動整理及造冊。

六、繪製公告圖。

七、公告通知。

八、異議處理。

九、土地標示變更登記。

十、複（繪）製地籍圖。

地籍圖重測，應以段為實施單位。但得以河流、道路、鐵路、分水嶺等自

然界，劃定重測區域。

原有段界不適宜地籍管理者，準用第八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

直轄市、縣（市）重測地區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勘定。

重測地區勘定後，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重測地區之範圍繪具圖

說，連同應行注意事項，在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及適當處



第 191 條

第 192 條

第 193 條

第 194-1 條

第 197 條

第 199 條

第 201 條

所公布。

第一項之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事項，得委任所屬下級機關辦理。

戶地測量應按地籍調查表所載認定之界址，逐宗施測。

地籍調查時未到場指界之土地所有權人，得於戶地測量時，補辦地籍調查

。

現有界址曲折者，有關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地籍調查時，檢具協議書，協議

截彎取直。但以土地使用性質相同者為限。

前項土地設定有他項權利者，應經他項權利人之同意。但設定之他項權利

內容完全一致者，不在此限。

同一段內二宗以上相連之土地，其使用性質相同，且屬同一所有權人者，

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地籍調查時，申請合併為一宗。

前項部分土地設定有他項權利者，應經他項權利人之同意。但設定之他項

權利內容完全一致者，不在此限。

私有土地與未登記土地相毗鄰者，依下列規定施測：

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所指認之界址，未占用未登記土地者，以其指認之

    界址施測。占用未登記土地者，應參照舊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料所示

    之坵塊形狀及關係位置，實地測定界址，逕行施測。

二、私有土地之一部分，已為道路、水路公眾使用，其所有權人無法指界

    時，依照前款方法，實地測定界址，逕行施測。

地籍原圖整理及面積計算完竣後，應分別實施檢查。

地籍圖重測結果公告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前條所列清冊、

地籍公告圖及地籍調查表，以展覽方式公告三十日，並以書面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

前項公告期滿，土地所有權人無異議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並將登記結果，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限

期申請換發書狀。

土地所有權人認為重測結果有錯誤，除未依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二之規定

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外，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提出異議，並申請複丈。複丈結果無誤者，依重測結果辦理土地標

示變更登記；其有錯誤者，應更正有關簿冊圖卡後，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

記。

前項地籍圖重測結果錯誤經更正者，其已繳之複丈費予以退還。

第一項辦理異議複丈業務，得由主管機關委任所屬登記機關辦理之。



第 201-1 條 重測期間發生界址爭議尚未解決之土地，申請所有權移轉或他項權利設定

登記者，應由權利關係人出具切結書敘明於界址確定後，其面積與原登記

面積不符時，同意由地政機關逕為更正。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解釋函令查詢
查詢結果匯出 友善列印

⼟地法 《第 46.2 條》

最新法規條文
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地所有權⼈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逾
期不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得依左列順序逕⾏施測： 
 ⼀、鄰地界址。 
 ⼆、現使⽤⼈之指界。 
 三、參照舊地籍圖。 
 四、地⽅習慣。 
⼟地所有權⼈因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發⽣界址爭議時，準⽤第五⼗九條第⼆項規定處理之。

解釋函令

公布⽇期文號 內政部81年9⽉2⽇台(81)內地字第8111239號函

要旨 共有⼟地界址糾紛，經調解成立者，其調解效⼒，僅參加調解當事⼈間受拘束

內容
⼀、案經函准法務部81年8⽉25⽇法(81)律12654號函以：「案經轉准司法院秘書⻑81年8⽉13⽇(81)秘台廳
（⼀）字第12263號函略以：『按經法院核定之⺠事調解書，固與確定判決有同⼀效⼒，惟判決為法院對於訴訟事
件所為之公法的意思表⽰，⽽調解僅係當事⼈就彼此間私法上爭執互相讓步⽽成立之合意，並不具有形成判決所
⽣之形成⼒，其效⼒應不及於調解當事⼈以外之第三⼈。來文所提有關界址爭議之⼟地，其經調解成立之當事
⼈，既僅「林○」、「林○○」、「林○○」3⼈，其餘共有⼈未經參與，調解之效⼒，應僅調解當事⼈間受拘束⽽
已，並不當然及於其他未參與調解之共有⼈。』」
⼆、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意⾒，並檢附法務部及司法院秘書⻑上開函影本各⼄份。
附：司法院秘書⻑81年8⽉13⽇(81)秘台廳（⼀）字第12263號函
主旨：關於台灣⾼雄地⽅法院核定林○與林○○等⼟地界址事件調解書之效⼒，貴部徵詢意⾒⼄案，復如說明⼆，
請 查照參考。
說明：
⼀、復 貴部81年7⽉29⽇法(81)律字第11225號函。
⼆、按經法院核定之⺠事調解書，固與確定判決有同⼀效⼒，惟判決為法院對於訴訟事件所為之公法的意思表
⽰，⽽調解僅係當事⼈就彼此間私法上爭執互相讓步⽽成立之合意，並不具有形成判決所⽣之形成⼒，其效⼒應
不及於調解當事⼈以外之第三⼈。來文所提有關界址爭議之⼟地，其經調解成立之當事⼈，既僅「林○」、「林
○○」、「林○○」3⼈，其餘共有⼈未經參與，調解之效⼒，應僅調解當事⼈間受拘束⽽已，並不當然及於其他未
參與調解之共有⼈。
附：法務部81年8⽉25⽇法(81)律字12654號函
主旨：關於⾼雄市楠梓區右昌段五⼩段160地號⼟地與166、167地號⼟地界址疑義⼀案，復如說明⼆，請查照參
考。
說明：
⼀、復貴部81年7⽉10⽇台(81)內地字第8108974號函。
⼆、案經轉准司法院秘書⻑81年8⽉13⽇(81)秘台廳（⼀）字第12263號函略以：「按經法院核定之⺠事調解書，
固與確定判決有同⼀效⼒，惟判決為法院對於訴訟事件所為之公法的意思表⽰，⽽調解僅係當事⼈就彼此間私法
上爭執互相讓步⽽成立之合意，並不具有形成判決所⽣之形成⼒，其效⼒應不及於調解當事⼈以外之第三⼈。來
文所提有關界址爭議之⼟地，其經調解成立之當事⼈，既僅「林○」、「林○○」、「林○○」3⼈，其餘共有⼈未經
參與，調解之效⼒，應僅調解當事⼈間受拘束⽽已，並不當然及於其他未參與調解之共有⼈。」
三、檢附司法院秘書⻑前開函影本⼄份。

https://www.land.moi.gov.tw/law/Resultdet3_rpt/99?&showfrom=y&Law3=%e8%ab%8b%e9%81%b8%e6%93%87%e6%b3%95%e8%a6%8f%e6%a2%9d%e4%be%8b&condition=eadddate&order1=asc&EctntType_search=1&EctntType_search=2&lawOnOFF=2&PageSize=5&Etext=11239
javascript:
https://www.land.moi.gov.tw/law/historylaw?id=107&lid=78
AA7761
文字方塊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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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函令查詢
查詢結果匯出 友善列印

⼟地法 《第 46.2 條》

最新法規條文
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地所有權⼈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逾
期不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得依左列順序逕⾏施測： 
 ⼀、鄰地界址。 
 ⼆、現使⽤⼈之指界。 
 三、參照舊地籍圖。 
 四、地⽅習慣。 
⼟地所有權⼈因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發⽣界址爭議時，準⽤第五⼗九條第⼆項規定處理之。

解釋函令

公布⽇期文號 內政部81年11⽉3⽇台(81)內地字第8113509號函

要旨 地籍圖重測時，⼟地界址糾紛，向法院提起確認所有權之訴，案經最⾼法院判決確定，得依據法院判決，辦
理⼟地標⽰變更登記

內容
案經函准司法院秘書⻑81年10⽉17⽇(81)秘台廳（⼀）字第04800號函：「⼟地所有權⼈就其⼟地與鄰地經界之
爭議，提起確認所有權存在或不存在之訴，經判決確定者，如該確定判決已兼就定經界部分予以裁判（包括在主
文中諭知經界或在理由中論斷可得定其經界在內），當事⼈⾃得依該項確定判決申請辦理⼟地標⽰變更登記。」
本部同意上開司法院秘書⻑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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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函令查詢
查詢結果匯出 友善列印

⼟地法 《第 46.3 條》

最新法規條文
重新實施地籍測量之結果，應予公告，其期間為三⼗⽇。 
⼟地所有權⼈認為前項測量結果有錯誤，除未依前條之規定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外，得於公告期
間內，向該管地政機關繳納複丈費，聲請複丈。經複丈者，不得再聲請複丈。 
逾公告期間未經聲請複丈，或複丈結果無誤或經更正者，地政機關應即據以辦理⼟地標⽰變更登
記。

解釋函令

公布⽇期文號 內政部88年8⽉5⽇台(88)內地字第8886423號函

要旨 撤銷重測成果，重新辦理地籍圖重測其標⽰變更登記如何處理

內容
查本案前經原台灣省政府地政處86年12⽉18⽇86地⼀字第73176號函復貴府略以：「本案倘經貴府查明地籍調查
有瑕疵時，⾃應依法予以撤銷重測成果，重新辦理地籍圖重測。」有案。本案依貴府卷附資料所⽰⽬前執⾏情形
仍補辦地籍調查中，似不屬界址糾紛未決⼟地；且於撤銷重測成果，重新辦理地籍圖重測後亦似未發⽣界址爭議
情形。是本案既經貴府查明地籍調查有瑕疵，依法予以撤銷重測成果，重新辦理地籍圖重測時，應先辦理以「撤
銷」為登記原因，回復原標⽰狀態，俟地籍圖重測辦理完竣後，再將重測成果以「地籍圖重測」為登記原因辦理
⼟地標⽰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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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函令查詢
查詢結果匯出 友善列印

⼟地法 《第 46.2 條》

最新法規條文
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地所有權⼈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逾
期不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得依左列順序逕⾏施測： 
 ⼀、鄰地界址。 
 ⼆、現使⽤⼈之指界。 
 三、參照舊地籍圖。 
 四、地⽅習慣。 
⼟地所有權⼈因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發⽣界址爭議時，準⽤第五⼗九條第⼆項規定處理之。

解釋函令

公布⽇期文號 內政部95年11⽉29⽇台內地字第0950184819號函

要旨 系爭⼟地業經法院判決確定，嗣後地政機關辦理重測時，有關⼟地所有權⼈指界之處理⽅式

內容
⼀、查「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地所有權⼈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逾期不
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得依左列順序逕⾏施測．．．」、「重測地籍調查時，⼟地所有權⼈均到場⽽不能指界
者，地籍調查及測量⼈員得參照舊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料，協助指界，．．．」分別為⼟地法第46條之2第1項及
⼟地法第46條之1⾄第46條之3執⾏要點第4點所明定。地政機關實施重測之⽬的在求地籍資料與實地相符，⼜⼟
地之四週界址⾃以所有權⼈最為知悉，是重測地籍調查時，⼟地所有權⼈有到場指界之義務。本件依卷附臺灣⾼
雄地⽅法院92年度旗簡字第157號⺠事判決主文，係確定原告所有坐落○○地號⼟地與被告所有坐落○○段○○、○○、
○○地號⼟地經界，為如附圖1所⽰……各點之連接線。是本件系爭⼟地經界雖經該法院94年7⽉29⽇判決，嗣後地
政機關依⼟地法第46條之1規定於95年度辦理重測，⼟地所有權⼈仍有到場指界之義務；其經雙⽅⼟地所有權⼈指
界⼀致，⾃依其指界結果辦理後續重測事宜；倘其指界不⼀致，依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
調處辦法第15條第4款之規定及法院⼀事不再理之原則，應依法院判決確定之界址處理。
⼆、依貴局⾸揭函敘及陳情⼈於地籍調查期間說明該⼟地曾於93年間發⽣界址爭議，並訴請⾼雄地⽅法院⺠事判
決，⼜依卷附之判決資料顯⽰，該判決之鑑定機關即為貴局，則依前開執⾏要點第4點之規定，⾃應以該法院之判
決為可靠資料之基礎，作為協助指界之依據，尚毋需請陳情⼈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05條規定，向⼟地所轄地政
事務所申請依法院判決結果辦理複丈，⽽供重測辦理單位依其複丈結果辦理重測事宜。⼜前開規則第205條係規範
申請⼟地複丈申請⼈之資格，⽽非判決確定，⼟地所有權⼈即應申請⼟地複丈。
（按：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15條規定，於97年8⽉11⽇修正為第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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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函 
機關地址：臺北市光復南路 116 巷 18 號 

聯絡方式：賴昭妃 27718121 轉 1125 

  

  

受文者： 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9 年 2 月 1 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局接字第 09900015290 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關於本局經管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地政機關因重測界址爭

議未解決，土地登記面積暫為「0」，其產籍異動方式，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局台灣中區辦事處 99 年 1 月 13 日台財產中勘字第

09980000361 號函辦理。 

二、現行國有非公用產籍系統之面積欄位，基於維持資料合理

性，爰不接受登錄為「0」，而涉及重測界址爭議未解決，

地政登記面積為「0」案件，係地政機關在界址爭議解決

前暫時作業方式，非屬常態，為掌控重測資料，爰請先依

重測後土地標示辦理產籍更新異動，土地面積仍登錄重測

前之面積，並於其他事項欄加註新增代碼「3C01 涉重測

界址爭議面積未定，暫以重測前面積登錄」，並持續列管

，俟重測面積確定後，即予釐正面積，並刪除上述加註代

碼。 

三、請各主機單位辦理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其他事項類別

代碼新增事宜。 

正本：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北區辦事處、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北區辦事處基隆分

處、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北區辦事處花蓮分處、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北區

辦事處宜蘭分處、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財政部國有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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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局臺灣北區辦事處臺東分處、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北區辦事處金馬分處、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中區辦事處、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中區辦事處新竹分

處、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中區辦事處雲林分處、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中區

辦事處南投分處、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中區辦事處彰化分處、財政部國有財

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臺南分處、財政部國

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嘉義分處、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澎湖分

處、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屏東分處 

副本：本局接收保管組、資訊室 

 

 



解釋函令查詢
查詢結果匯出 友善列印

⼟地法第四⼗六條之⼀⾄第四⼗六條之三執⾏要點 《第 25 點》

最新法規條文
重測期間發⽣界址爭議尚未解決之⼟地，應按重編之段別、地號記載於登記簿之標⽰部。標⽰部其
他登記事項欄註明重測前⾯積及加註本宗⼟地重測界址爭議未解決字樣，並通知⼟地所有權⼈。該
⼟地俟界址爭議解決後再辦理⼟地標⽰變更登記及加註或換發書狀。
前項重測界址爭議未解決前，權利書狀損壞或滅失，登記名義⼈依⼟地登記規則之規定申請權利書
狀換給或補給時，地政機關應予受理。

解釋函令

公布⽇期文號 內政部102年9⽉6⽇台內地字第1020292617號函

要旨 重測期間界址爭議尚未解決之⼟地，其⼟地登記簿標⽰部⾯積登錄⽅式

內容
⼀、按「重測期間發⽣界址爭議尚未解決之⼟地，應按重編之段別、地號記載於登記簿之標⽰部。標⽰部其他登
記事項欄註明重測前⾯積及加註本宗⼟地重測界址爭議未解決字樣，並通知⼟地所有權⼈…」、「八、重測界址
爭議（含地籍誤謬）未解決⼟地之登記：(⼀)於標⽰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重測前⾯積OOO，本宗⼟地重測界
址爭議（含地籍誤謬）未解決，俟解決後再⾏辦理登記。」分別為⼟地法第46條之1⾄第46條之3執⾏要點第25點
及「數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冊」第15章⼟地標⽰變更登記所明定，合先敘明。
⼆、⾄地籍圖重測期間發⽣界址爭議尚未解決之⼟地，其⼟地登記簿標⽰部⾯積欄位，為避免作業⼈員疏漏並考
量⼟地所有權⼈之權益，依本部訂頒之「⼟地登記複丈地價地⽤電腦作業系統登記作業⼿冊」，登記原因為地籍
圖重測，其注意事項第(4)點規定，該欄位登錄內容為重測前⾯積，並按上開執⾏要點第25點規定，於其他登記事
項欄加註註記，註記⽅式依本部91年3⽉27⽇台內中地字第0910004306號函意旨辦理。倘上開⼟地所有權⼈申請
所有權移轉或他項權利設定登記者，應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01條之1規定辦理。
三、有關上開登記作業⼿冊中，登記原因為地籍圖重測，其注意事項第(4)點與前開執⾏要點第15點及第25點之規
定未盡相符，依相關規定修正為:「…（4）重測期間界址爭議尚未解決之⼟地，標⽰部⾯積欄登錄重測前⾯積，
並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88（權狀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重測前⾯積：○○○平⽅公尺，本宗⼟地重
測界址爭議未解決。』並依審查之簽註，於⼟地標⽰部其他登記事項註記跨地價區段之公告現值。（5）重測成果
公告期間申請異議複丈⽽公告期滿尚未處理完竣之⼟地，標⽰部⾯積欄登錄重測前⾯積，並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以
代碼『AV』，登錄內容為：『本宗⼟地重測異議複丈處理中，其實際⾯積以異議複丈處理結果為準；重測前⾯
積：○○○平⽅公尺，重測公告⾯積：○○○平⽅公尺』。」⾄原注意事項第5點⾄第8點，修正為第6點⾄第9點。

< 1 >

⽬前在第 1 ⾴ / 共有
1
筆 | 1 ⾴

https://www.land.moi.gov.tw/law/Resultdet3_rpt/99?&showfrom=y&Law3=%e8%ab%8b%e9%81%b8%e6%93%87%e6%b3%95%e8%a6%8f%e6%a2%9d%e4%be%8b&condition=eadddate&order1=asc&EctntType_search=1&EctntType_search=2&lawOnOFF=2&PageSize=5&Etext=1020292617
javascript:
https://www.land.moi.gov.tw/law/historylaw?id=107&lid=5691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AA7761
文字方塊
附件9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函

機關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光復南路116巷18號

聯絡方式：謝承璋 02-27718121#1115

受文者：如正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年11月18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署接字第1083000317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錄

主旨：檢送本署108年10月17日「研商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勘

查作業程序（下稱本作業程序）修正事宜」會議紀

錄，需配合辦理者，請依會議結論辦理，請查照。

說明：

一、依本署108年9月20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830002570號

開 會 通 知 單 及 1 0 8年 9月 2 4 日 台 財 產 署 接 字 第

10830002580號函續辦。

二、本作業程序修正草案如有修正意見，請於文到7日內

免備文將意見置於\全署公文分享\01本署\02接收保

管組\謝承璋\03_全署調查資料\1081104_研商國有

非公用不動產勘查作業程序修正事宜_文到7日內提

供\07 會議紀錄及修正草案資料夾。

正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用財產組、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理處分組、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改良利用組、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法制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政風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資訊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接收保管組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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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勘查作業程序修正事宜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8年 10月 17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二、 地點：本署第 2辦公室 3樓會議室 

三、 主席：李副署長政宗        紀錄：謝承璋 

四、 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 結論  

(一) 參採中區分署建議，使用現況略圖、建物配置圖得以

航照影像（含遙控無人機拍攝之航照影像）套繪地籍

圖後繪製分錄線及錄號，免繪製地上物狀況，並納入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勘查作業程序（下稱本作業程序）

規範。惟考量航照影像有時間落差或未改正地形、地

貌等特性，非所有案件勘查均得適用。又為確保勘查

品質，宜建立勘查成果複查機制。適用案件類型及複

查機制如下： 

1. 適用案件類型 

（1）大面積太陽光電標租及提供申請開發案件。 

（2）邊際土地認養案件。 

（3）大面積占用案件。 

（4）耕地放租案件。 

（5）人力無法到達現場勘查或實地勘查危及人身安全

案件。 

2. 複查機制 

（1）由分署（辦事處）就勘查成果進行實地複查，複

查筆（錄）數不得低於辦理筆（錄）數 3%。 

（2）複查使用現況略圖所繪製之分錄或地上物與實地

量距誤差基準，由分署（辦事處）依地區特性、

標的面積或形狀及影像來源品質，參考地籍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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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規則相關規定訂定。 

(二) 中區分署建議之不動產使用人認定方式並納入本作業

程序規範一項，查為解決占用人不詳案件問題，各分

署業依本署內部控制專案小組第 14次會議決定分別訂

定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占用人不詳查證相關規定，並納

入各分署內控機制，請各分署依照該次會議決定定期

評估作業規範執行結果，滾動修正管控機制，相關作

業方式不另納入本作業程序規範。 

(三) 國有非公用土地經地政機關辦理地籍圖重測登記及面

積更正登記後，運用本署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異

動產籍，辦理原則如下，必要時應實地勘查： 

登記前、後 產籍異動方式 

面積相等 

登記前為 1 錄 登記前資料複製到登記後地號。 

登記前為多錄 
登記前各錄資料分別複製到登記後

地號各錄。 

面積增減 

登記前為 1 錄 
1. 以登記後面積辦理登錄。 

2. 登記前資料複製到登記後地號。 

登記前為多錄 

1. 以登記後面積辦理登錄。 

2. 登記前各錄資料分別複製到登記

後地號各錄。 

3. 面積增加或減少部分之配賦順序： 

(1) 管理區分為待勘查、閒置或保留

（不包含子管理區分為經核定

暫不處分、同意使用、綠美化、

促進環境保護及文化資產認養

維護）。 

(2) 管理區分非屬具合法使用關係

者，如占用。 

(3) 管理區分為待處理或具合法使

用關係者，如出租、借用、委託

經營等。 

4. 同一順序有 2 錄以上，依各錄登記

前面積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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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作業程序修正草案修正如後附對照表（附件 1），由

本署辦理法制作業事宜。 

六、 附帶決議 

(一) 分署（辦事處）辦理民眾申請案件之勘查，排定勘查

日期後，以書面或電話通知申請人、代理人（或受任

人）會同領勘時，為避免申請人、代理人（或受任人）

以未接獲通知為由，未會同領勘，請各分署研議通知

會同領勘之通案作法，俾分署及辦事處遵循辦理。 

(二) 本署 108年 10月 1日召開「勘測輔助系統（下稱勘輔

系統）建置案」系統規格書研商及雛型系統展示會議

結論待確認事項，決議如下： 

1. 委外勘查已結案件工作檔無保存於新勘輔系統需

要。 

2. 現況照片圖之照片拍攝日期，由新勘輔系統直接讀

取照片原始檔之「拍攝日期」，並顯示於照片下方，

該拍攝日期不提供人工編修功能；各分署（辦事處）

均有於照片編修地籍線、分錄線、錄號及於現況照

片圖上方加註「地籍線及分錄線為概略標註」字樣

功能需求，請本署資訊室將上述需求納入系統規格

書。且現況照片圖應區分為需否編修地籍線、分錄

線、錄號及於現況照片圖加註「地籍線及分錄線為

概略標註」字樣，樣張如附件 2、3。 

3. 使用現況略圖增加單匣樣式之圖解比例尺。使用現

況略圖、建物配置圖樣張如附件 4、5。 

4. 土地勘查表、房屋勘查表及國有土地分割請示單樣

張如附件 6、7、8。 

七、 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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